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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环境保护局
中国银监会苏州监管分局
苏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
苏环法字〔2014〕11号

★

关于建立环保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的通知

各市、区环保局，苏州银监分局各监管办，各市、区经信委（局）、

工业园区、高新区经发局，姑苏区经科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苏州市社会法人失信惩戒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苏州

市自然人失信惩戒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苏州市行政管理中使用信用

产品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的要求，进一步完善环保信用

体系，促进环保信用信息共享，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银行业做好

绿色信贷工作，加快我市生态文明制度建设，市环保局、苏州银

监分局、市信用办联合建立环保信用信息共享机制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设生态文明，建立

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，推进绿色经济发展、循环经济发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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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和低碳发展的总体要求，结合我市信用体系建设的实际，基于

全市信用信息系统大平台建立全市环保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探索

建立信贷政策与环保政策的有效对接机制，积极践行绿色信贷标

准，充分发挥信用价值导向作用，培养失信者诚信意识，运用市

场机制，推进企业自觉履行环境治理主体责任，积极促进苏州经

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

通过建立环保信息共享机制，一方面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

以及时了解授信客户的环保信息，对环境行为违法企业实施信贷

控制，避免因企业环境行为违法导致银行授信风险的加大；另一

方面，通过银行业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联动，将企业的授信条

件与国家环保政策相结合，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和国

家环保政策落实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市环保局

1、深入学习领会省、市有关信用体系建设文件精神，深入推

进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工作；及时提供苏州市企业(含国控和非国控

企业)年度环保信用评价结果；按季度提供环保处罚信息；不定期

提供企业环保信用动态调整信息；不定期提供国家、省和市出台

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及文件；不定期提供企业环保相关日常分

析、专题调研报告等。

2、推进各地环保信用信息逐步纳入市级公共信用信息系统，

实现环保信用信息共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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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按照《关于印发〈江苏省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及信用管理暂

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苏环规〔2013〕1号）要求，向金融机构提出

“绿色信贷”的建议。

（二）苏州银监分局

1、按半年度提供银行业金融机构对节能环保项目及服务的信

贷支持等情况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不同环保信用等级企业采取的

信贷支持或限制情况；不定期提供银监会、江苏银监局和苏州银

监分局出台的有关绿色信贷的政策及措施；不定期提供关于企业

环保、安全生产的信贷支持情况的日常分析、专题调研报告等。

2、引导和推进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运用环保部门提供的环保

信用评价及信用修复信息，完善差别化信贷支持安排，践行绿色

信贷的政策措施。

3、向市环保局、市信用办提供相关企业绿色信贷政策落实情

况。

（三）市信用办

1、协调解决信息共享系统及其运行中的相关事项。

2、由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在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上建立市环

保局和苏州银监分局的数据交换接口，实现环保信用信息和信贷

信息通过标准接口双向自动交换，为苏州市环保局和苏州银监分

局的信息交换提供服务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1、市环保局、苏州银监分局、市信用办要明确分管领导，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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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牵头协调部门，并确定 1名联络员和 1名技术人员，负责互通

日常信用信息共享工作情况。

2、每年召开一次信用信息共享工作会议，研究讨论信用信息

的使用、交流、共享等工作，商讨下一年信用信息共享的工作计

划。

3、各部门要协调配合，共同研究、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

的困难和问题，及时总结和推广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，完善

环保信用信息奖惩机制，以应用需求为导向，以用促建，积极宣

传国家环保政策及相关信用政策，增强全社会的诚信意识，确保

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落实到位。

苏州市环境保护局 中国银监会苏州监管分局

苏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4年 12月 30日

抄送：省环保厅、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、省信用办

苏州市环保局 2014年 12月 30日印发
共印：40份


